
行動接見上傳佐證檔案暨範例說明 
1. 身分證明文件:請拍攝身分證正面，如無身分證，則拍攝

含有照片健保卡、駕照、護照之正面。 

2. 關係證明文件:請拍攝戶口名簿、同居證等足以證明關係

之文件。 

3. 正面清晰照片: 請家屬或最近親屬依下圖一拍攝最近正

面清晰上半身照片，頭髮請勿遮住臉部或於頭髮上配戴飾

品，如有圖二至四之照片或翻拍證件照之大頭貼，會造成

系統誤判影響接見品質，請家屬或最近親屬多多配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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